安庆广播电视大学2016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变动实施方案
根据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宜人社秘【2013】92号文件，《关于市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岗位设置方案及单位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 拟聘岗位情况
我校事业单位岗位包括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各岗位职数以人社局事业科审批数字为准。
二、专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
   （一）专业技术岗位的基本条件按庆办发(2009)13号有关规定执行。
被聘用人员必须同时满足所聘岗位的基本条件和任职条件。 
（二）聘用中，出现同一级别符合入档条件的人数比职数多的情况时，由学校职称评聘工作小组综合考虑下列因素确定：
 (1)获得省、市级以上奖励；
（2）获得学校奖励、表彰，在年度考核、教学质量考核中获得的等级；
（3）聘任职称时间长短；
（三）聘用中出现下列情况时，由校长办公会决定是否聘用：
(1)受过处分人员一票否决；
（2）工作失误或教学事故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人员一票否决；
（3）全年累计旷工累计旷工一天、 旷课4 次、事假 30天、病假6个月的人员，当年不予聘用；
（4）基本工作量或课时量不满，又不服从组织安排，当年当不予聘用。
三、竞聘程序
岗位聘用基本程序：
1、制定方案。由分管校长牵头，办公室、教务处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共同起草工作方案，内容包括:竞聘岗位、竞聘范围、资格条件、方法步骤、时间安排、组织领导、纪律要求等。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方案报送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2、公布方案。在校园网公布工作方案。
3、申请竞聘。竞聘者向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
4、资格审查。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竞聘人员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初审。
5、综合考评。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岗位职责和要求，对竞聘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基本知识、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进行综合考评。
6、民主测评。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群众对竞聘人员进行民主测评。
7、组织考察。根据综合考评、民主测评结果，择优确定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
8、聘前公示。根据竞聘上岗结果，择优提出拟聘用人员名单，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社部门核准。其中:中层干部拟聘用人员名单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拟聘用工作人员名单由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初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按人员管理权限和一定程序办理有关手续后，由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张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9、岗位聘用。公布聘用结果，校长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正式确认聘用关系。聘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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